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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一 列 西 鐵 列 車 電 壓 交 感 器 起 火 事 故  

政 府 就 九 鐵 公 司 提 交 的 調 查 報 告 所 作 的 評 估  

 

目 的  

 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(九 鐵 公 司 ) 已 就 一 列 西 鐵 列 車 電 壓 交 感

器 故 障 失 火 的 成 因 和 處 理 安 排 ， 提 交 調 查 報 告 。 本 文 件 載 列

政 府 對 報 告 所 作 的 評 估 。  

 

背 景  

2 .  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上 午 九 時 十 三 分 ， 西 鐵 NAC15

號 列 車 經 大 欖 隧 道 往 荃 灣 西 站 期 間 ， 車 尾 部 分 發 出 不 尋 常 的

聲 響 ， 列 車 的 電 力 供 應 繼 而 中 斷 。 肇 事 列 車 司 機 透 過 車 上 的

閉 路 電 視 ， 發 現 列 車 煙 霧 瀰 漫 ， 便 決 定 立 刻 啟 動 緊 急 制 動

器 ， 把 列 車 剎 停 。 該 列 車 最 後 在 距 離 荃 灣 西 站 1.5 公 里 的 位

置 停 下 。  

 

3 .   西 鐵 車 務 控 制 中 心 獲 悉 此 事 後 ， 啟 動 了 系 統 暫 緩 裝

置 ， 把 月 台 所 有 的 列 車 停 下 。 肇 事 列 車 在 上 午 九 時 十 五 分 開

始 進 行 緊 急 疏 散 安 排 ， 共 疏 散 了 約 1 000 名 受 影 響 的 乘 客 。

上 午 十 時 三 十 五 分 ， 列 車 第 六 卡 車 頂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火 被 撲

滅 。 九 鐵 公 司 向 香 港 鐵 路 視 察 組 ( 鐵 路 視 察 組 )證 實 鐵 路 系 統

可 以 安 全 運 作 後 ， 西 鐵 服 務 於 下 午 十 二 時 五 十 四 分 恢 復 正

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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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的 跟 進 行 動 及 就 九 鐵 公 司 對 電 壓 交 感 器 故 障 成 因 的 調

查 結 果 所 作 的 評 估  

4.   事 故 發 生 後 ， 除 了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外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立 即

要 求 九 鐵 公 司 檢 查 全 部 列 車 ， 確 保 其 車 隊 中 所 有 類 似 的 電 壓

交 感 器 均 可 安 全 運 作 。  

 

5 .   此 外 ， 當 局 更 成 立 了 由 鐵 路 視 察 組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和 路

政 署 代 表 組 成 的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， 以 檢 討 九 鐵 公 司 就 事 故 成 因

的 調 查 結 果 ， 並 評 估 公 司 提 出 的 補 救 措 施 。  

 

九 鐵 公 司 的 調 查 結 果  

6.   九 鐵 公 司 的 調 查 結 果 和 所 作 的 評 估 ， 已 載 於 公 司 提 交

的 文 件 。 扼 要 而 言 ， 該 公 司 已 研 究 過 所 有 可 能 導 致 事 故 發 生

的 因 素 ， 包 括 生 產 工 序 、 維 修 保 養 和 其 他 外 在 因 素 。 經 徹 底

調 查 後 ， 九 鐵 認 為 不 能 完 全 排 除 兩 個 因 素 ， 即 技 術 質 素 和 雷

擊 ， 是 導 致 電 壓 交 感 器 出 現 故 障 的 成 因 。 九 鐵 公 司 表 示 ， 電

壓 交 感 器 故 障 基 本 上 是 由 隱 藏 的 生 產 瑕 疵 造 成 。 當 這 些 瑕 疵

遭 受 電 浪 湧 (例 如 雷 擊 )， 便 會 浮 現 ， 並 進 一 步 惡 化 ， 最 終 導

致 電 壓 交 感 器 故 障 。 九 鐵 公 司 在 經 測 試 和 監 察 其 他 現 正 使 用

的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今 次 的 故 障 只 是 個 別 事 件 。  

 

政 府 專 家 小 組 就 九 鐵 公 司 的 調 查 結 果 所 作 的 評 估 和 建 議  

7.  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跟 進 事 故 時 ， 是 採 用 三 管 齊 下 的 方 法 。

這 包 括 制 訂 所 需 的 臨 時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現 正 使 用 的 電 壓 交 感 器

可 安 全 運 作 ， 調 查 事 故 的 起 因 ， 及 評 估 九 鐵 公 司 的 長 遠 改 善

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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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 時 措 施  

8.   鑑 於 九 鐵 車 隊 中 也 有 其 他 類 似 的 電 壓 交 感 器 ， 為 了 證

實 這 些 現 正 使 用 的 電 壓 交 感 器 不 會 對 乘 客 構 成 火 警 危 險 ， 鐵

路 視 察 組 要 求 九 鐵 公 司 進 行 多 項 測 試 ， 包 括 絕 緣 測 試 1 、 型

號 測 試 2 和 溶 解 氣 體 分 析 3，以 核 實 這 些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狀 況 妥

善 良 好 。  

 

9 .   此 外 ， 九 鐵 公 司 已 因 應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建 議 ， 實 施 更 嚴

謹 的 監 察 制 度 ， 以 確 定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狀 況 ， 其 中 包 括 ：  

(a)  增 加 絕 緣 測 試 的 次 數 ， 由 三 年 一 次 增 至 每 月 一 次 ；  

(b)  透 過 列 車 上 的 電 腦 系 統 ， 實 時 監 察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電

壓 水 平 ；  

(c)  每 三 日 檢 查 電 壓 交 感 器 在 運 作 中 的 溫 度 ；  

(d)  每 星 期 與 其 他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電 壓 水 平 作 出 比 較 ， 以

檢 查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線 圈 是 否 妥 善 安 全 ； 以 及  

(e)  在 實 驗 室 環 境 下 進 行 高 電 壓 測 試 ， 以 證 實 電 壓 交 感

器 可 安 全 運 作 。  

 

10 .   由 於 測 試 的 結 果 顯 示 電 壓 交 感 器 運 作 正 常 ， 加 上 九 鐵

公 司 已 實 施 更 嚴 謹 的 監 察 制 度 ，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認 為 ， 其 他 現

正 使 用 的 電 壓 交 感 器 狀 況 良 好 ， 對 列 車 安 全 運 作 不 會 構 成 影

響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絕 緣 測 試 ， 是 用 以 檢 查 電 力 設 備 的 絕 緣 狀 態 是 否 妥 善 的 一 項 測 試 。  
2  型 號 測 試 包 括 一 系 列 指 定 的 測 試 ， 用 以 核 實 新 型 號 設 備 是 否 符 合 訂 明 的

規 格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任 何 新 型 號 設 備 或 設 施 ， 只 需 接 受 一 次 型 號 測 試 。  

3  溶 解 氣 體 分 析 ， 是 用 以 分 析 從 電 壓 交 感 器 絕 緣 油 抽 取 的 樣 本 ， 所 含 氣 體

成 分 的 一 項 測 試 ， 可 顯 示 出 電 壓 交 感 器 早 期 的 異 常 狀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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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壓 交 感 器 故 障 成 因  

11 .  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肇 事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線 圈 出 現 層 狀 剝

離 。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在 檢 討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生 產 程 序 、 測 試 和 監

察 結 果 後 認 為 ， 肇 事 電 壓 交 感 器 發 生 故 障 是 偶 發 事 件 ， 基 本

上 是 由 生 產 過 程 中 出 現 的 隱 藏 絕 緣 瑕 疵 所 引 致 。 瑕 疵 如 屬 輕

微 ， 生 產 過 程 的 驗 收 測 試 可 能 未 能 察 覺 ， 而 電 壓 交 感 器 仍 能

在 要 求 表 現 的 範 圍 內 運 作。不 過，如 出 現 電 浪 湧 (可 能 由 嚴 重

雷 擊 引 致 )， 瑕 疵 便 會 暴 露 出 來 ， 繼 而 觸 發 短 路 ， 最 終 引 致 電

壓 交 感 器 故 障 。  

 

12 .  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檢 討 其 餘 電 壓 交 感 器 的 測 試 和 監 察 結

果 後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， 這 宗 事 故 是 個 別 事 件 ， 並 不 顯 示 有 系 統

性 問 題 。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亦 同 意 ， 西 鐵 列 車 其 他 組 件 的 設 計 和

構 造 足 以 抵 禦 雷 擊 。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， 即 使 遭 雷 電 擊 中 ， 列 車

所 有 組 件 仍 可 安 全 運 作 。  

 

長 遠 改 善 措 施  

13 .  九 鐵 公 司 已 建 議 逐 步 更 換 現 有 的 電 壓 交 感 器 ， 以 無

油 、 防 爆 炸 的 電 壓 交 感 器 取 代 。 這 類 電 壓 交 感 器 無 須 使 用 絕

緣 油 ， 因 此 不 易 燃 。 此 外 ， 它 還 能 夠 抵 受 較 高 壓 的 電 浪 湧 ，

故 較 能 抵 禦 雷 擊 。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同 意 ， 建 議 的 電 壓 交 感 器 有

較 低 的 火 警 風 險 ， 對 雷 擊 的 抵 禦 能 力 較 高 。  

 

14 .  鐵 路 視 察 組 會 與 九 鐵 公 司 跟 進 更 換 計 劃 的 細 節 。 在 更

換 工 作 完 成 之 前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會 密 切 監 察 九 鐵 公 司 有 否 嚴 格

實 施 改 善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電 壓 交 感 器 安 全 運 作 。 鐵 路 視 察 組 並

已 要 求 九 鐵 公 司 ， 如 發 現 任 何 異 常 情 況 ， 必 須 通 知 政 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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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理 事 故 的 安 排  

九 鐵 公 司 的 檢 討 結 果  

15 .   九 鐵 公 司 所 進 行 檢 討 的 結 果 ， 已 詳 載 於 該 公 司 提 交 的

文 件 。 扼 要 而 言 ， 九 鐵 公 司 認 為 ， 該 公 司 處 理 這 宗 事 故 的 安

排 ， 包 括 有 關 的 救 援 和 疏 散 行 動 ， 大 體 上 妥 善 。 該 公 司 在 考

慮 到 從 這 宗 事 故 所 汲 取 的 經 驗 後 ， 已 提 出 進 一 步 的 改 善 建

議 。  

 

政 府 就 九 鐵 公 司 的 檢 討 結 果 所 作 的 評 估 和 建 議  

16 .   消 防 處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運 輸 署 和 鐵 路 視 察 組 曾 舉 行 會

議 ， 檢 討 處 理 事 故 的 安 排 ， 包 括 救 援 和 疏 散 行 動 。  

 

17 .   政 府 認 為 ， 九 鐵 公 司 大 體 上 已 遵 照 與 相 關 部 門 議 定 的

既 定 規 則 和 程 序 ， 處 理 這 宗 事 故 。 九 鐵 公 司 所 提 出 的 多 項 改

善 措 施 ， 政 府 亦 認 為 妥 善 恰 當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政 府 認 為 有 若 干

範 圍 九 鐵 公 司 應 予 改 善 。 政 府 在 這 方 面 的 觀 察 所 得 載 於 下 文

各 段 。  

 

向 消 防 處 通 報 起 火 事 故  

18 .   消 防 處 在 上 午 九 時 十 三 分 接 獲 來 自 西 鐵 大 欖 隧 道 南

隧 道 口 的 自 動 火 警 警 報 信 號 後 ， 已 即 時 採 取 行 動 。 不 過 ， 西

鐵 車 務 控 制 中 心 (車 務 控 制 中 心 )在 上 午 九 時 十 七 分 才 通 知 消

防 處 有 火 警 發 生 。 由 於 火 警 發 生 與 通 報 消 防 處 的 時 間 相 隔 大

約 四 分 鐘 ， 以 致 消 防 處 的 行 動 安 排 和 資 源 調 配 稍 為 延 遲 。 九

鐵 公 司 應 按 照 《 緊 急 情 況 應 變 手 冊 》 載 列 的 程 序 ， 即 時 向 消

防 處 報 告 經 確 定 的 火 警 事 故 。 九 鐵 公 司 現 已 因 應 消 防 處 的 意

見 ， 向 車 務 控 制 中 心 的 人 員 作 出 指 示 ， 以 確 保 他 們 會 就 火 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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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故 即 時 通 知 消 防 處 。 九 鐵 公 司 亦 會 透 過 與 消 防 處 的 控 制 中

心 交 流 經 驗 ， 改 善 車 務 控 制 中 心 的 效 率 。  

 

九 鐵 公 司 的 聯 絡 主 任 的 表 現  

19 .   領 導 消 防 處 首 批 人 員 到 達 現 場 的 主 管 ， 在 上 午 九 時 十

八 分 抵 達 柴 灣 角 通 風 大 樓 ， 與 九 鐵 公 司 的 聯 絡 主 任 會 合 。 公

司 的 聯 絡 主 任 的 主 要 職 責 ， 是 確 保 救 援 隊 伍 獲 准 進 入 路 軌

前 ， 已 做 好 一 切 安 全 措 施 。 消 防 處 表 示 ， 該 名 聯 絡 主 任 未 獲

公 司 提 供 所 需 的 全 部 資 料 以 妥 善 履 行 職 責 ， 因 而 影 響 消 防 處

採 取 行 動 的 效 率 。 該 處 已 要 求 九 鐵 公 司 確 保 聯 絡 主 任 能 及 時

獲 得 所 需 資 料 ， 以 便 與 消 防 處 溝 通 。 九 鐵 公 司 同 意 消 防 處 的

建 議 。  

 

切 斷 牽 引 動 力  

20 .   消 防 處 的 滅 火 隊 在 上 午 九 時 四 十 五 分 到 達 肇 事 列

車 ， 並 接 手 列 車 司 機 正 在 進 行 的 滅 火 工 作 。 由 於 西 鐵 列 車 使

用 高 壓 的 電 力 供 應 (25 000 伏 特 交 流 電 )， 滅 火 隊 爬 上 受 影 響

車 廂 的 車 頂 滅 火 並 不 安 全 。 消 防 處 主 管 人 員 多 次 向 肇 事 列 車

司 機 和 聯 絡 主 任 提 出 要 求 ， 切 斷 高 壓 牽 引 電 流 ， 但 直 至 上 午

九 時 五 十 五 分 才 獲 證 實 電 流 已 切 斷 ， 因 而 令 消 防 處 的 滅 火 行

動 稍 為 延 遲 。 該 處 已 要 求 九 鐵 公 司 日 後 應 縮 短 切 斷 電 流 的 過

程 。 為 此 ， 九 鐵 公 司 將 會 改 善 與 消 防 處 在 現 場 的 溝 通 ， 以 便

向 該 處 解 釋 不 能 立 即 關 上 牽 引 動 力 的 原 因 ， 使 該 處 能 準 備 及

實 施 適 當 的 救 援 方 案 。  

 

向 乘 客 提 供 的 協 助  

21 .   九 鐵 公 司 在 乘 客 開 始 從 車 廂 疏 散 10 分 鐘 之 後，才 調 派

乘 客 看 護 員 迎 接 和 協 助 受 影 響 乘 客 。 運 輸 署 認 為 九 鐵 公 司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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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快 調 派 乘 客 看 護 員 往 現 場 ， 以 便 在 疏 散 過 程 中 向 乘 客 提 供

協 助 。 九 鐵 公 司 同 意 探 討 可 行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例 如 透 過 重 訂 乘

客 看 護 員 各 項 工 作 的 緩 急 先 後 次 序 ， 以 便 加 快 調 派 他 們 前 往

現 場 。  

 

隧 道 內 的 指 示 標 誌  

22 .   為 協 助 乘 客 從 隧 道 內 疏 散 ， 消 防 處 已 要 求 九 鐵 公 司 沿

隧 道 增 設 標 誌，指 示 車 站 的 方 向。九 鐵 公 司 已 同 意 有 關 建 議。 

 

有 關 疏 散 程 序 的 公 眾 教 育  

23 .   政 府 相 關 的 部 門 均 認 為 ， 要 令 乘 客 知 道 鐵 路 發 生 事 故

時 基 本 的 疏 散 程 序 ， 公 眾 教 育 是 十 分 重 要 。 消 防 處 要 求 ， 而

九 鐵 公 司 亦 已 同 意 ， 在 諮 詢 消 防 處 後 推 行 乘 客 宣 傳 活 動 ， 教

育 乘 客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從 車 廂 和 隧 道 疏 散 的 程 序 。 有 鑑 於 鐵 路

視 察 組 的 意 見 ， 九 鐵 公 司 亦 同 意 舉 行 更 多 讓 公 眾 參 與 的 緊 急

事 故 演 習 ， 作 為 公 眾 教 育 的 一 部 分 。  

 

員 工 培 訓  

24 .   經 過 檢 討 在 這 次 事 故 中 乘 客 從 車 廂 疏 散 的 安 排 後 ， 消

防 處 要 求 九 鐵 公 司 在 日 後 的 員 工 培 訓 工 作 中 強 調 ， 如 須 在 隧

道 內 安 排 乘 客 從 車 廂 疏 散 ， 必 須 首 先 作 出 以 下 安 排 ：  

-  確 保 沒 有 其 他 列 車 在 隧 道 內 行 走  

-  啟 動 隧 道 通 風 系 統  

-  開 啟 隧 道 的 照 明  

-  開 啟 出 路 指 示 燈 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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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廣 播 疏 散 的 方 法 和 方 向  

九 鐵 公 司 已 同 意 消 防 處 的 建 議 ， 並 會 在 與 員 工 分 享 經 驗 時 ，

強 調 上 述 程 序 。 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25 .   我 們 得 悉 九 鐵 公 司 已 承 諾 致 力 進 一 步 加 強 西 鐵 的 安

全 ， 並 改 善 處 理 事 故 的 安 排 ， 包 括 緊 急 和 疏 散 行 動 。 我 們 會

監 察 九 鐵 公 司 實 施 改 善 措 施 的 情 況 。  

 

 

 

 

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 

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 


